安徽理工大学住房补贴资金使用、支取审批表

	姓 名
	
	工 号
	
	工作单位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申请类别
	
	申请金额
	

	支 取

原 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

	所在处级单位意见
	        签字（公章）

	人事处

审核核

定意见
	        签字（公章）

	国有资

产处审

查意见
	签字（公章）

	财务处

办理意见
	审定金额
	签字（公章）

	
	
	

	备 注
	


年   月   日

注：1、表中“申请类别”指的是“使用”或“一次性支取”；

2、表中“申请金额”指的是“全部”或“××元”；

3、表中“支取原因”应选择“购买自住住房”、“偿还购买自住住房贷款”、

   “大修自住住房”、“租住自住房”、“正式调离学校”、“退休”、“死亡”；
4、表中“人事处审核核定意见”仅限离职教职工一次性支取时填写，在职人员不需要填写；
5、领取时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及“支取原因”中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各一份；

6、领取住房补贴后学校将不再提供周转房，已有周转房的职工需将住房退还学校（购房新校区住房不受此条限制）；

7、仅限本人领取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9日 修订

